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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
務
委
員 
梁
經
命 
鄭
厚
寧 
黃
擴
昭 

執
行
委
員 
梁
經
命 
鄭
厚.寧 
黃
擴
昭 
雷
華
漢 
黃
禮
儀 

關
國
鑾 
李
泮
奕 
黃
淳
廷 
梁
明
立 

一
候
補
委
員 
李
祥
南 
黃
樹
德 

， 

監
察 科
長 
娜

濃

泮

，

科
員 
黃
崇
也 
李
祥
南 
曾
林
楝 
梁
昌
津 

調
査
科
長 
梁
炳
煜

科
員 
李
吉
慶 
李
炳
華 
周
振
巨 
郎
兆
棟 
郎
盈
添 

虾
家
棟 
鄭
慶
滿 
盧
葉
美 

正
財
政
梁
樹
邦
副
鄭
尙
衍
■ 

總
務
科
長 
司
徒
俊
權

科
員 
梁
應
和 
鄭
慶
煥 
黃
禮
初 
謝
衡
石 

交
際
科
長 
梁
應
光

科
員 
威 
康 
鄭
煜
煌 
梁
應
元 
丘
遡
秀 

慈
善
科
長 
鄭
持
仕

科
員 
梁
昌
津 
鄭
仕
球 
曾
元
龍 
郎
忠
橋 
曾
棟
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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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
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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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關
槍
巢
・唐
克
車
集
中
處
。
及
粮
械
堆
積
所
共
投
彈
二
百
噸•
數
千
倭
兵 

秩
序
大
亂
。
敵
方
損
失
奇
重
。聯
軍
飛
機
不
以
此
爲
止
。繼
續
南
飛e
..
轉
襲 

倭
軍
後
方
交
通•
沿
公
路
投
弾
逾
一
白
順
。聯
機
壹
隊
竟
遠
飛
至
鉄
店
倭
主
耍 

基
地
。盤
旋
曾
週
。投
下
炸
彈
均
落
目
標
區
中
，
自
英
軍
在
巴
羅
爾
擊
破
倭 

軍
壹
枝
。將
巴
羅
爾
關
隘
固
守■
倭
軍
不
能
再
憑
塔
苗
公
路
接
濟-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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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奄
科
至
鉄
店
公
路
爲
其
唯
一
供
給
主
要
交
通
線- 

一 

二 

△
橫
飛
美
國
創
新
紀
錄

△
羅
省
忌
利1
兩
架
北
美
洲
廠
出
產
之
「
麻
斯
登
」
戰
鬥
機
。.昨
十
二
山
橫
飛 

美
大
陸
。破
空
前
飛
行
速
率
之
紀
錄
。兩
架
俱
由
羅
省
飛
紐
約
。
一 産
於
六 

小
時
三
十
一 
分
半
鐘
抵
達
。
一 架
於
六
小
時
三
十
九
分
半
鐘
到
步
・.從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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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
錄
爲
六
点
五
十
七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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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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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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倫
敦
十
五
日
電
。英
國
睿
智
哲
學
之
士
威
爾
斯
。在
其
名
爲
「
四
十
二
至
四
十 

四
」
-
生
觀
感
著
作
之
結
論
中
。警
吿
勿
將
希
特
勒
處
死•
致
使
受
其
蠱
惑
之 

億
人
視
之
爲
神
聖
殉
道
以
死
。故
殺
之
適
足
以
成
其
名
，逆
料
希
氏
無
勇
氣
自 

殺
。將
來
聯
軍
若
能
合
時
擒
獲
之
。應
置
之
于
非
高
貴
之
刑
事
犯
癲
狂
院
一
而
遺 

忘
之
•
威
氏
主
張
其
他
之
納
粹
罪
魁
應
加
以
審
判
及
處
死
。信
得 (
有
：̂
法
可 

以
維
護
人
道•
威
氏
以
爲
喜
斯
及
德
前
北
非
軍
司
令
溫
何
馬
將
軍
應
于
擒
一
進
時 

卽
予
處
死
。因
何
馬
于
西
班
牙
戰
時
。有
毀
滅 
一 西
班
牙
埠
之
罪♦ 

(
纏
者)
譯
者
曾
與
一
蘇
格
蘭
星
學
家
推
論
希
特
勒
將
來
之
結
果
，該
星
學
家
以 

希
氏
不
致
自
殺
。
今
威
爾̂
?
g
^
^
同
。但
譯
者
根
據
事
理
推
之
。一希氏 

將
自
殺
或
不
知
所
終
。受
聯
軍
擒
獲
定
罪
之
成
分
極
微
。古
今
睿
智
推
論
。各 

有
所
根
據•
驗
否
亦
不i

定
。然
惡
人
惡
報■
希
氏
豈
能
逃
出
天
網
。
不
久
之 

將
來
・
吾
人
常
可
及
見
其
結
果
也•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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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我
軍
克
復
遂
平 

△
倭
賊
分
三
面
攻
陷
洛
陽
一
部
一 

人
重
慶1
中
國
軍
委
會
軍
事
報
吿
稱
。準
軍
向
平
漢
鉄
路
反
攻
。
昨
日
克
復
遂 

平
・
圍
困
駐
馬
店
。隴
海
路
方
面
，
倭
軍
進
攻
甚
烈
。
命
要
之
洛
陽
。
一
部 

被
陷
。
倭
軍
由
三
面
衝
進e

惟
我
方
忠
勇
守
城
部
隊
，猶
復
浴
血
抵
抗
。
聽 

候
援
軍
趕
至
解
圍•
激
戰
仍
在
進
行
中
・
偻
軍
調
來
坦
克
車
貳
百
輛
。
分
東 

北
西
三
方
猛
攻
。
雙
方
損
失
慘
重
・
同
時
洛
陽
之
西
四
十
餘
里
間
。
倭
軍
由 

山
西
渡
黄
河
襲
擊
隴
海
路
三
處
。佔
據
渔
池
之
倭
寇
。
轉
東
向
洛
陽
方
面
攻 

來
。其
他
兩
隊
與
我
守
軍
相
持
於
觀
音
堂
附
近
。

重
慶
官
方
認
定
倭
寇
有
再
向
西
犯
潼
關
之
可
能
・
但
深
信
此
路
倭
兵
不
過
採 

牽
制
之
進
擊
。
倭
寇
本
意
還
是
先
佔
平
漢
鉄
路
，繼
圖
奪
取
粤
漢
全
線-
敞 

人
此
次
動
兵•
直
接
針
對
美
國
太
平
洋
艦
隊
總
司
令
念
密
斯
大
將
所
主
張
派 

兵
向
中
國
大
陸
登
岸
之
宣
言
。平
漢•
粤
漢
兩
路
。
若
全
部
落
於
倭
賊
之
手 

。敵
人
縄
動
軍
兵
靈
敏
。美
海
軍
縱
能
派
兵
至
中
國
沿
海
。
倭
賊
自
然
不
難 

應
付
，倭
賊
攻
取
洛
陽•
將
來
或
在
此
鞏
固
防
務
。使
成
爲
平
漢
鉄
路
西
邊 

之
屛
障
。

英
第
十
四
空
軍
。
昨
日
沿
平
漢
路
線
襲
擊
。向
信
陽
之
偻
賊
集
中
点
投
彈■ 

毀
貨
倉
四
座
。
蚱
碎
貨
卡
數
十
。轟
斃
倭
賊
約
百
餘
隻
，彈
落
處
，四
面
大 

火
•
確
實
損
失
未
詳
。

△
雲
南
華
軍
進
攻
綱
甸

△
重
慶

—雲
南
中
國
大
重
藉
美
機
除
爲
前
驅
。現
在
展
開
總
攻
勢
。
戰
線
伸
長 

至
壹
百
英
里
。
目
的
在
衝
雖
緬
北
倭
軍
。粉
碎
敵
人,
再
開
中
國
通
印
度
之 

陸
路
交
通
線
，據
重
慶
軍
事
報
吿•
華
軍
已
越
過
怒
江
。猛
向
滇
緬
邊
界
倭 

賊
突
擊
・
倭.軍
無
備-
我
軍
推
進
迅
速■
倭
寇
現
急
整
部
隊■
兩
軍
正
在
激 

戰
中•
雙
方
死
傷
均
重
。
戰
線
由
孟
錫
伸
長
至
騰
衝
之
北
四
拾
里
，華
軍
前 

鋒
部
隊
有
深
進
至
怒
江
之
西
十
餘
里
。離
緬
邊
廿
里
。
若
此
次
進
攻
得
達
目 

的
■
雲
南
我.重
將
與
緬
北
単
軍
會
師
，共
取
芝
那
。

美
「密
超
」機
隊
。
連H
轟
炸
倭
軍
供
應
站•
南
擾
孟
錫
龍
陵
。北
襲
騰
衝
次

❸
意
線
聯
軍
連
日
大
勝

那
波
里
十
五
日
電■
聯
車
繼
續
勝
利
。今
日
又
宣
佈
佔
領
八
個
埠
。防
守
一
往
羅 

馬
之
敵
主
力
綫
已
破
。俘
敵
二
干
。
現
距
羅
爲
僅
七
十
五
英
里•
空
戰
暇
落
德 

機
拾 一  
架
•
聯
軍
損
失
六
架
，(
德
方
稱
軸
一
心
軍
自
退
守
新
陣
地
。加
西
一
諾
經 

苦
戰• 
毀
聯
軍
唐
克
車
五
十
輛
。)

•
重
慶
收
集
大
宗
米
麥

" 

A
共
六
干
壹
目
萬
担

中
華
通
訊
社
重
慶
電
・中
央
政
府•
去
年
用
穀
米
代
稅
及
定
個
收
買
辦
法
，收 

集
米
麥
共
六
千
一
百
萬
担•
此
數
量
約
爲
一
九
四
三
定
顧
百
分
之
九
十
五
；
粮 

食
部
已
加
速
將
相
食
運
至
各
前
線
及
粮
食
缺
乏
諸
區
。

交
通
部
建
造
木
船
千
艘•
以
輸
運
粮
食■
毎
艘
需
費
約
六
十
萬
元
，同
時
又
撥 

支
巨
款
。以
修
理
舊
民
船
。

竹
■
倭
寇
基
地
數
處
起
火
。粮
械
損
失
甚
重■ 

△
華
軍
展
開
緬
北
攻
勢 

△
康
提|
緬
北
萃
軍
得
美
唐
克
車
衝
炸
機
及
野
戰
砲
之

a

，
昨
星
期
六
日
展

開
兩
英
里
長
載
線
之
大
攻
勢
。猛
烈
衝
擊
倭
據
之
敗
明
。莫
江
及
密
芝
那■ 

筆
軍
新
攻
勢
發
動
於
桂
崙
河
之
南
莫
江
流
域
之
西
。就
毀
僕
砲
位
數
處
。
毀 

倭
巨
砲
多
門
・.華
軍
前
鋒
隊
佔
據
曼
片•
距
倭
賊
基
地
敗
明
之
北
約
十
里
。 

倭
央
宣
次
來
犯
。華
重
衝
擊
。斃
敵
頗
衆•
內
有
敵
軍
官
兩
人
。進
擊
密
芝 

那
之
華
軍•
由
或
推
進
。已
深
入
倭
寇
外
圍
防
線
。華
軍
第
三
隊
。以
莫
江 

城
爲
目
的■
進
展
亦
稱
迅
速■

△
宋
美
齡
獲
榮
譽
美
銜

△
芝
加
高

—
美
國
全
國
大
學
畢
業
同
學
會
總
曾
。昨
拾
二
日
在
芝
城
開
會
，作 

週
年
之
選
舉
。同
學
中
功
德
最
高
者
。
贈
予
榮
譽
美
銜
。結
果
中
國
國
府
主 

席
蔣
介
石
夫
人
宋
美
齡
獲
選
云

△
倭
預
備
在
澳
發
紙
幣

△
三
藩
市|
美
海
軍
少
將
巴
比
氏
。
指
揮
美
軍
圍
攻
荷
蘭
打
之
勇
將
也
。昨
日 

価
抵
是
間
。據
云
。
倭
賊
雖
被
擊
退
，但
倭
寇
仍
印
製
紙
幣•
預
備
佔
領
澳 

洲
後
。
强
迫
漠
民
使
用•
倭
國
人
民
顯
然
以
爲
現
在
之
失
敗
乃
屬
暫
時
性
質 

。W
時
巴
比
少
將
取
出
日
本
政
府
壹
先
令
紙
幣
多
張
。
供
各
記
者
看
閱
。
此 

等
紙 
Ir
是
在
荷
閥
打
僕
軍
司
令
部
拾
得
。部
內
僞
幣
堆
積
。
儼
如
一 
鑄
幣
廠 

。巴
比
氏
最
末
盛
譽
美
國
潛
水
艇
。
常
時
冒
險
深
入
倭
寇
接
濟
線
之
內 

△
聯
機
猛
炸
印
度
倭
賊

△
康
提
「
聯
盟
空
軍
於
星
期
末
派
出
空
前
大
批
重%
炸
機
及
戰
鬥
機
至
奄
科
平 

原
。
猛
動
區
內
偻
賊
陣
地
。
協
助
英
陸
軍
反
攻
倭
寇
。
空
中
並
無
倭
機
踪
跡 

^
^

隈
喝
在
意
往
還
。覓
標
投
彈
。
在
距
奄
科
之
南
廿
二
里
間
。聯
機
向
倭

及
捐
款
購
债
數
目
或
勸
募
數
目 

並
擬
定
獎
勵
種
類
等
第
呈
前
行 

政
院
核
准
或 ̂
呈
國
民
政
府
核 

、 

准
後
分
別
頒
給
之 

十
一
條 
依
本
條
例
頒
給
之
勳
章
及
所 

附
證
書
或
獎
狀
匾
額
遺
失
時
原 

受
獎
人
得
於
登
報
聲
明
作
廢
後 

中
叙
緣
由
請
由
原
睛
機
關
轉
請 

補
給
如
原
件
査
獲
時
應
帥
繳
還 

註
銷

十
二
條 
勳
章
奨
章
獎
狀 ®
額
之
頒
給 

，
一 律
免
收
皆
用
小
因
遺
失
呈
請 

補
皎
者
得
酌
收
代
用
其
败
額
另 

定
之

一
十
三
條 
個
人
因
犯
罪
概
奪
公
權
者
應 

卽
繳
還
勳
章
及
所
附
證
書 

十
四
條 
本
細
則
自
公
佈
日
施
行 

駐
溫
皆
華
總
領
事
俄
昭 

^
^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五
月
十-H
(
院)

△
本
埠
新
聞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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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駐
溫
總
領
事
館
通
吿 

第
八
條 
本
條
例
第
十
條
所
稱
勞
苦
農 

人
工
人
店
員
或
家
境
不
豐
之
人 

應
以
根
焼
勸
募
機
關
卽
体
來
文 

或
其
他
足
資
證
明
之
文
件
經
査 

屬
實
者
爲
限
經
辦
機
關
認
爲
必 

要
時
得
向
所
在
地
縣
市
政
府
或 

使
領
館
行
文
査
詢 

第
九
條 
經
辦
機
關
辦
理
核
獎
事
宜
如 

有
掛
漏
得
由
應
受
獎
團
体
或
個 

人
或
其
鄕
鄰
親
屬
屮
請
査
明
更 

正
或
補
給
獎
勵 

第
十
條 
依
本
條
例
頒
給
之
各
種
獎
勵 

應
由
內
政
財
政
兩
部
會
同
審
核 

造
具
淸
册
開
列
受
獎
人
姓
名
年

_5^5^

貫
或̂

^

体
名
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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